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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同书

龙州县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自治区重大工程项目工程勘查

及施工图设计技术服务工作合同书

发包方：龙州县自然资源局 （简称甲方）

承包方： 广西地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乙方）

本着平等、公平、自愿、诚实守信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并承诺严格履行。

一、工作内容

本次生态修复涉及龙州县的 32 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主要位于彬桥乡、金龙镇、上龙乡、

武德乡、龙州镇、上金乡、逐卜乡、下冻镇等 8 个乡镇，采用辅助再生、生态重建等两种恢复

方式，图斑修复面积 31.3921h ㎡。根据现场调研及资料搜集情况，结合历史遗留矿山损毁情况

及综合利用方向，生态重建 25 个图斑，面积 25.0888h ㎡，辅助再生 7 个图斑，面积 6.3033h

㎡；全面开展其他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地质勘查和施工图设计，并制作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

复勘查设计项目文本、附图及附表等；完成数据库整理入库。

二、工作依据

（1）《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HJ192-2015）；

（2）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 651—2013）；

（3）《滑坡崩塌泥石流调查规范》（DZ/T0261-2014）；

（4）《崩塌、滑坡、泥石流监测规范》（DZ/T 0221-2006）；

（5）《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T 277-2024）；

（6）《喀斯特石漠化地区植被恢复技术规程》（LY/T 1840-2020）；

（7）《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2020）；

（8）《数字测绘成果质量要求》（GB/T17941-2008）；

（9）《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GB/T16453.1-2008）；

（10）《造林技术规程》（GB/T15776-2023）；

（11）《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GB/T 18337.3-2001）；

（12）《岩溶石漠化生态系统服务评估规范》（LY-T 2902-2017）；

（13）《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14）《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 5033-2013）；

（15）《滑坡防治工程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DZ/T 0219-2006）；

（16）《石漠化治理造林技术规程》（DB45/T 626-2009）；

（17）《危岩防治工程技术规范》（DB45/T 1696-2018）。

三、合同费用

根据成交价格，本合同金额为人民币（大写） 柒拾贰万肆仟捌佰捌拾元整（¥724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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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费用支付方式

签订合同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 30%作为项目前期工作经费；提交勘查设计方案

成果并获得甲方批复后，15 个工作日内拨付合同金额的 50%；项目验收并通过专家、甲方评审

提交成果归档合格后，15 个工作日内拨付合同金额剩余的 20%。乙方在申请合同款时需向甲方

提供等额有效增值税发票。

五、完成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45 日内向甲方提交服务成果（送审稿）上报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并通过

专家审查，提供相关服务直至完成项目验收。

六、提交成果资料

1、《龙州县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自治区重大工程项目工程勘查及施工图设计报告》（纸

质 3 份，电子版 1 份）

2、项目施工图设计图册（A3 纸质 6 份，电子版 1 份，jpg 格式）；

3、项目预算书（纸质 3 份，电子版 1 份）

七、成果的知识产权及保密

本项目知识产权属于甲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对成果资料进行擅自修改、复制、

传播、转让或以其他任何方式提供给任何第三方，如发生以上情况，乙方将承担由此引起的后

果并承担赔偿责任。

八、双方责任

（一）甲方职责

1.甲方在项目启动后 5 日内向乙方提供开展本项目工作所需要的基础数据和技术资料，并

协助乙方收集其他有关资料；

2.甲方按照约定及时向乙方支付本合同费用。

（二）乙方职责

乙方应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完成项目工作，使工作成果达到合同规定的要求，并配合甲方

做好各项整理上报工作。

九、违约责任

（一）甲方违约责任

1．在合同履行期间，甲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乙方已开始相关工作的，甲方应根据乙方

已进行的实际工作量支付编制费，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2．因甲方原因造成返工、停工、窝工或修改报告的，甲方应按乙方实耗的工作量增加费用

并顺延工期；因甲方责任造成工作的重大返工或重作，应另行增加编制费，具体费用由双方协

商，同时重新协商提交成果时间。

3．甲方未按合同约定如期向乙方支付技术服务费用时，应按延误天数和当时银行贷款利率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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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乙方违约责任

1．合同生效后，如乙方擅自中途停止或解除合同，乙方应向甲方返还合同总金额的 5%作

为违约金。

2．乙方未能按合同约定的日期提交相关服务成果时，应按延误天数和当时银行贷款利率向

甲方支付违约金。

3．由于乙方原因造成返工、停工、窝工或修改报告的，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如给甲

方造成损失，应付给甲方损失部分费用相等的赔偿金。

十、争议解决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调解解决。协商、调解不成的，可直接向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十一、其他

（一）甲乙双方各自承担履行合同过程中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责任。

（二）本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未尽事宜，双方应本着实事求是友好协商的态度加以解决。双

方协商一致的，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三）由于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按有关法律及时协商处理。

（四）本合同一式陆份，双方各执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全部成果交接完毕并且项目款结算完毕后，本

合同自行终止。

（以下无正文）

甲方：龙州县自然资源局（盖章） 乙方: 广西地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授权代理人： 授权代理人:

地址: 崇左市龙州县龙州镇独山路 151-1 号 地址:南宁市良庆区五象大道 658 号

联系电话:0771-8812682 联系电话:0771-3195312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建行南宁圆湖北路支行

账号： 账号：45001604353050701899

日期: 2026 年 7 月 10 日 日期: 2026 年 7 月 10 日

hx07ec85678a294c19ad45ffd05b970765



4

二、成交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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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终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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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务需求

服务需求一览表

序

号

标的名

称
单位 数量 服务内容及要求

1

龙州县

历史遗

留矿山

生态修

复自治

区重大

工程项

目工程

勘查及

施工图

设计技

术服务

工作

项 1

一、项目概况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管理办法》（桂自然资规〔2022〕

2 号）、《广西生态修复协会关于印发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相关技术报告编制

大纲（试行）的通知》（桂生态协〔2023〕16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

空间生态修复项目管理办法》（桂自然资规〔2024〕4 号）、《广西壮族自

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作的通知》

（桂自然资办〔2025〕20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为了基本解决龙州县历史遗

留矿山开采后形成地质安全隐患、土地损毁、地形地貌破坏、植被退化等生

态问题，实现龙州县生态功能支撑和生态涵养明显增强，生态系统服务与保

障功能明显提升，初步实现山青水美、生态系统服务良性循环，人居环境和

生态系统生境显著改善的目标。

本次生态修复涉及龙州县的 32 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主要位于彬桥乡、

金龙镇、上龙乡、武德乡、龙州镇、上金乡、逐卜乡、下冻镇等 8 个乡镇，

采用辅助再生、生态重建等两种恢复方式，图斑修复面积 31.3921h ㎡。根据

现场调研及资料搜集情况，结合历史遗留矿山损毁情况及综合利用方向，生

态重建 25 个图斑，面积 25.0888h ㎡，辅助再生 7个图斑，面积 6.3033h ㎡；

全面开展其他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地质勘查和施工图设计，并制作历史遗

留矿山生态修复勘查设计项目文本、附图及附表等；完成数据库整理入库。

二、作业要求

1、工程勘查

（1）收集、分析项目区域地质资料、井田勘探地质报告、邻近场地已有

资料；

（2）完成项目区域地形测量等工作，绘制地形图和正射影像图；

（3）完成项目区自然生态环境状况调查、矿山概况调查、矿山生态问题

调查，叠加生态保护、永久基本农田、自然保护地等红线，及城镇开发边界，

调查项目区土地权属；

▲2、编制龙州县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勘查设计文本

统筹考虑矿山自然条件、地质环境条件、生态问题复杂程度和技术经济

可行性等因素，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原则，优先消除场地地质安全隐

患，再根据不同场地的生态修复方向和模式，确定适宜的生态修复措施，并

确定生态保护修复目标。

勘查设计文本内容应包含：前言、工程概况、设计依据和原则、目标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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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程设计、工程量、工程部署、工程进度、工程预算、组织管理等内容。

▲3、绘制龙州县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勘查设计附图

（1）工程部署图；

（2）工程设计平面（剖面）图；

（3）工程量计算图；

（4）重点工程设计大样图；

（5）其他附图。

4、附表

（1）历史遗留矿山图斑汇总表

（2）土地利用情况表

（3）项目施工工程量表；

（4）项目施工工程概算表；

（5）绩效目标表

（5）重要事项说明表等。

三、作业规范及依据

1、政策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管理法》（1996 年修正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 7 月）；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 月）；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 年 3 月）；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 4 月）；

（8）《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 9 月）；

（9）《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2011 年修订）；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278 号）；

（11）《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国务院令第 687 号）；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18 年 3 月）；

（13）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2019 年 7 月 16 日修正）；

（14）《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2019 年 7 月 16 日修正）；

（15）《自然资源部关于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生态修复的意见》

（自然资规〔2019〕6 号）；

（16）《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2016 年修订）；

（17）《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2006 年）；

（18）《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环境保护条例》（2016 年修订）；

（19）《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管理实施办法》（1997 年修订）；

（20）《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2014

年 7 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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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广西封山育林项目管理暂行办法》（2004 年）；

（22）《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矿产资源开发保护促

进我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桂政发〔2020〕30 号）。

2、规程规范

（1）《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HJ192-2015）；

（2）《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HJ 651—2013）；

（3）《滑坡崩塌泥石流调查规范》（DZ/T0261-2014）；

（4）《崩塌、滑坡、泥石流监测规范》（DZ/T 0221-2006）；

（5）《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T 277-2024）；

（6）《喀斯特石漠化地区植被恢复技术规程》（LY/T 1840-2020）；

（7）《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2020）；

（8）《数字测绘成果质量要求》（GB/T17941-2008）；

（9）《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GB/T16453.1-2008）；

（10）《造林技术规程》（GB/T15776-2023）；

（11）《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GB/T 18337.3-2001）；

（12）《岩溶石漠化生态系统服务评估规范》（LY-T 2902-2017）；

（13）《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14）《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 5033-2013）；

（15）《滑坡防治工程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DZ/T 0219-2006）；

（16）《石漠化治理造林技术规程》（DB45/T 626-2009）；

（17）《危岩防治工程技术规范》（DB45/T 1696-2018）。

▲四、提交成果资料

1、《龙州县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自治区重大工程项目工程勘查及施工

图设计报告》（纸质 3 份，电子版 1 份）

2、项目施工图设计图册（A3 纸质 6 份，电子版 1 份，jpg 格式）；

3、项目预算书（纸质 3 份，电子版 1 份）。

商

务

条

款

一、合同签订期：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15 日内。

▲二、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45 日内向采购人提交服务成果（送审稿）上报行政主管部

门审查，并通过专家审查，提供相关服务直至完成项目验收。

▲三、提交服务成果地点：崇左市龙州县(采购人指定地点)。

四、售后服务要求：

▲1、质量保证期 1 年（自提交服务成果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在质保期内，当国家标准、技

术规范发生改变或成果出现质量问题时，成交供应商须免费修改完善相关内容。

2、处理问题响应时间：接到采购人处理问题通知后 3 小时内到达采购人指定现场，24 小时内提

出解决方案，3个工作日内完成问题处理。

▲五、其他要求：

1、报价必须含以下部分，包括：

（1）服务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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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

（3）项目验收的费用；

（4）售后服务、技术支持等费用。

2、付款方式：

签订合同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 30%作为项目前期工作经费；提交勘查设计方案成果并

获得采购人批复后，15 个工作日内拨付合同金额的 50%；项目验收并通过专家、采购人评审提交成果

归档合格后，15 个工作日内拨付合同金额剩余的 20%。成交供应商在申请合同款时需向采购人提供等

额有效增值税发票。

3、项目实施要求：项目开展后若要更换实施人员的，必须书面征得采购人的同意，同时替换的

人员资质不低于被替换的人员，替换人数不超过投入人员数量的 20%。

4、保密要求：成交供应商须严格遵守采购人保密制度要求，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对本项目所有

项目信息以及接触到数据予以保密，未经采购人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透露本项目的任

何内容。

5、供应商应保证针对本项目的服务所涉及的知识产权和所提供的相关技术资料是合法取得，并

享有完整的知识产权，不会因为采购人的使用而被责令停止使用、追偿或要求赔偿损失，如出现此情

况，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均由供应商承担。

6、成交供应商有义务随时向采购人解释所有成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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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商务条款偏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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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服务需求偏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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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服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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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小企业声明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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